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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的诉讼为什么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房屋买卖合同订立时的小疏忽引来大麻烦

在房屋买卖过程中，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都要签订一份《房屋买卖
合同》。而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内容是否严谨和周全，对其后买卖双方是否
能顺利、圆满完成交易至关重要，双方应倍加注意，买方更是如此。但是，作为房屋
的买方，或者是由于对所购买房屋的信息了解不够，或者是由于法律知识上的欠
缺，或者是因为合同签订技巧的缺失以及知之甚少等缘故，在签订合同时一般总是
处于弱势一方，会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出现些许遗漏，因而，一旦出现纠纷，吃
亏的往往是买方。这里，笔者梳理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提出的几个共性问题，希望
能给房屋买方在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时作为借鉴和参考。

一方自杀
另一方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担责

热点回顾
11月27日凌晨1时20分，丹丹在朋友圈发下

长文，表达因感情问题意欲轻生，并配有一张与潘
某相拥的亲密合影。在朋友圈中，丹丹写道，潘某
有新欢杨某，在短短几天变化太快，没有给她留下
缓冲的余地，潘某已经一天两夜没接她电话，自己
此刻正在新房外。凌晨 2时多，小区保安在巡逻
时发现有人坠楼在地。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发
现坠楼者已无生命体征。事件经网络曝出后，关
于丹丹自杀，潘某以及其新欢杨某是否应该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的争议也相继展开。

律师解析
结婚后的夫妻双方之间存在法定义务。《婚姻

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
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
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如果由于男方违反忠
实义务，存在过错，间接造成了女方的人身损失，
虽然依据现有法律不能要求男方承担侵权赔偿责
任，但应给与女方亲属适当补偿。如果男女双方
仅为男女朋友关系，并未结婚，则从法律上讲，男
女双方都有各自选择伴侣的自由。女方自杀虽是
因男方移情别恋，但女方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
对自己自杀的行为承担后果。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损害
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虽
然男方的行为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其并不应
对此承担法律责任。这一事件中，丹丹和男朋友
没有领证就没有建立夫妻关系，两人之间也没有
夫妻义务。在恋爱阶段，两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
选择恋爱关系或分手。对于一方移情的行为，虽
然在道德上不齿，也伤害了对方的感情，但是在法
律上没有负担的义务。不过，如果家属有相关证
据证实因潘某出轨造成丹丹跳楼死亡的严重后
果，家属可以提出相关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
责任。

一方自杀，另一方需担责的几种情形
如果一方自杀，另一方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一

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在明知对方有自杀倾向的情况下仍然用

言语刺激对方。倘若一方在明知被害人处于高度
危险状态之中，仍然言语刺激被害人，放任被害人
自杀，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第二，教唆、帮助他人自杀。应当以故意杀人
罪论处，但考虑到在教唆、帮助自杀中，自杀者的
行为往往起决定作用，因此，应根据案情从宽处
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很积极，作用不大，主观
愿望出于善意，这时可不以犯罪论处。但是，教唆
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自杀，由于自杀者限于精神
状态或年龄因素对于自杀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意志
控制能力，对此，不仅要以本罪论处，而且还不能
从轻或减轻处罚。

第三，逼迫或诱骗他人自杀。即行为人希望
自杀人死亡，但为了掩人耳目，逃避罪责，自己不
直接动手，而是通过自己的逼迫、诱骗行为促使自
杀者自己动手杀死自己，即借助自杀者自己之手
达到行为人欲杀死自杀者的目的。行为人的行为
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关键应查明
行为人是否确实有刻意追求自杀者死亡的故意，
并且其行为在特定环境下是否足以导致他人实施
自杀的行为，两者缺一，则就不宜认定为构成本
罪。

第四，在一方实施自杀行为，另一方在现场或
者获悉情况后却没有积极施救的。

周仁超

伤者提前去世
已得到的赔偿金是否需要返还

伤者提前去世，已经得到的赔偿金
需要返还吗？日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民事纠纷案，并给
出了否定的答案。

案件的原被告同属柯桥区柯岩街
道某居委会。2012年12月8日，年近80
岁的林大爷走出家门没多远，就被一辆
小货车撞倒在地，肇事者是邻居阿坚。
送医急救后，老爷子捡回了一条命，但
从此犯上了“糊涂病”，不仅记忆力越来
越差，有时候连正常交流都成问题。经
过精神医学鉴定，林大爷被认定为有脑
外伤所致的精神障碍，与交通事故系直
接因果关系，并被评定为二级伤残。

2014年7月，林大爷的家人将阿坚

告上了法院。法院一审判决，判令除保
险公司赔偿外，肇事者阿坚赔偿各项损
失费用合计36万余元。其中护理费一
项，前期护理费 47666.22 元 (共计 254
天，计算至定残前一日)，定残后的护理
费认定5年，计140304.50元。

2015年 11月，林家就后续医疗等
费用起诉阿坚。在案件审理期间，林老
爷子就去世了。女儿阿青作为原告参
加诉讼。经法院审判，阿坚应赔偿各项
费用合计8万余元。

“我付了 5年的护理费，老爷子人
都没了，这多余的护理费总该退给我。”
今年5月，阿坚向法院提起上诉。

庭审中，阿青作为被告出庭。阿青

认为，阿坚已经支付的护理费是一种风
险补偿金，是一锤子买卖。“如果老爷子还
活着，我们也有可能承担后续护理费不
足的风险。”阿青认为，既然林家人要承担
这种风险，反之，阿坚作为赔偿义务人也
要承担支付超过实际护理费用的风险。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肇事方
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侵权责
任法等确定的人身损害赔偿原则是“损
失填补责任”原则，也就是说，根据受害
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阿坚表示，当时确定的 5年护理期
限只是一个暂定的年限，如果受害人超
过5年仍需护理，受害人可以继续主张
赔偿；同理，如果所需护理时间不足 5

年，不足部分对应的已收取的护理费就
应该返还，否则就是法外获利。

经审理，法官指出，2014年对林大
爷后期护理时间的确定，已经综合考虑
了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后的健康状况、具
体伤残等级、护理等级等多方面因素。

“也已经考虑了受害人定残时已满 75
周岁的事实。”因此，当时判定的5年护
理期虽是酌情认定，但当时确定的护理
费其实是定额赔偿的金额。

“当时法院已经一次性判决受害人
取得该笔护理费用，因此现在要求返还，
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对阿坚
的诉求依法不予支持。

钟伟 冯娣

上当，开发商宣传承诺内容没有
写进合同

某开发商在其散发的广告宣传单
中称：正在开发的小区有贯穿整个小区
的宽 5 米的小溪，有 3000 平方米的草
地，与小区一街之隔的是正在规划中的
实验小学等。张某夫妻被宣传单中的
广告所打动，很快就与开发商签订了由
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合
同中并没有约定广告中所宣传的内
容。张某夫妻按合同约定在一年时间
里交齐了全部房款。收房时，发现广告
宣传单中所称的内容都化为乌有。一
气之下，张某夫妻将开发商告到法院，
以开发商违约为由要求与开发商解除
房屋买卖合同或赔偿损失。法院经审
理后，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张某夫妻
的诉讼请求。

点评：在诉讼中，张某夫妻虽然提
供了由开发商署名的关于房屋所在小
区内外环境内容的的宣传单，但开发商
并不认可这是由他们制作和散发的，而
张某夫妻也不能证明究竟是从开发商
单位的哪一个人手中取得的。因而，法
院结合双方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关于“双方的权利义务一切按本合同
的约定为准，本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双
方另行协商处理”的规定，认为不能认

定张某夫妻提供的且是单方认为的广
告内容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内容，
张某夫妻认为开发商违约没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

为了保护购房人的合法权利，规范
开发商的房屋广告行为，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虽然有
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
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
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
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
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
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
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
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但是，要将广告宣传中
的内容认定为合同内容，这是需要购房
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即要证明这是开发
商的宣传和允诺，该宣传和允诺是具体
确定的，该允诺对购房人购买房屋以及
愿意以这个价格购买房屋是有重大影
响的，而这个证明的提供则绝非易事。
本案中，张某夫妻提供的宣传单仅仅署
名是被告的，但却不能证明是从被告方
什么人手中得到的，再结合合同中关于

“双方的权利义务一切按本合同的约定
为准”的约定，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是有
理由的。

其实，如果原告要求将广告中的内
容写进《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商没有
做到，认定其违约就轻而易举了；如果
他们不愿意写进合同，这样的广告显然
就带有欺骗的内容，不签合同就是了。

吃亏，买房特殊目的没有写进合同

田某为了两年后孙子能在一个比
较好的小学上学，经过多方寻觅，终于
在距离某小学附近 300米的距离找到
一套74平方米的二手房，于是，田某很
快与房主周某就订立了《房屋买卖合
同》，约定了房屋的价格、交款和交房时
间以及房屋过户及户口迁出的时间
等。一切按约定进行的都比较顺利，田
某住进了房屋，也办理完了房屋过户手
续。但由于周某一家在该房屋内的户
口迁出时间迟延了两个多月，当田某再
将其孙子的户口迁入时也就错过了入
学报名的期限，按规定就不能再在该小
学入学了。

田某诉讼到法院，以被告周某户口
迁出迟延，使自己买房屋的目的没有实
现为由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法院
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了原告田某的诉讼
请求。

点评：订立一个合同，当事人一般
都有订立该合同的特定目的。了解本
案原告田某买房的人，当然都不会怀疑
其买房的目的是为了其孙子就读房屋
附近的小学。如果不能就读该小学，田
某就不会购买或者说不会以这样的价
格购买该房屋。但是，由于该目的并没
有写进《房屋买卖合同》，作为房屋出卖
人的周某就难以知晓，因为房屋的通常
用途是居住，这是一般人都可以知晓和
应当知晓的，房屋买受人有特定目的却
不说对方怎么会知道呢，其也没有义务
过问和知道这些。此时，房屋买受人以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解除房屋买卖
合同是不公平的。虽然《合同法》第九
十四条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
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属于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之
一，但其前提是迟延履行债务一方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迟延履行会导致
对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如果不知道
也不应当知道违约会导致合同目的不
能实现的，则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情形。
本案即属于这种情况。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买方
如果在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时要求写
上一条“买方购买该房屋的目的是保证
其孙子在今年 9月在该房屋附近小学
上学”，如果卖方违约导致该目的不能
实现，就可以依法解除合同了。

疏忽，违约赔偿没有标明具体数额

老赵夫妻的儿子在城里结婚并有
了孩子，老赵夫妻早就商议到儿子附近
的小区买套房子帮忙照看孙子。老赵
最为担心的是买到“凶宅”，不但住进去
别扭，将来留给孩子也卖不上好价格。
经过几番周折，老赵夫妻看好了与儿子
仅一街之隔的一个小区一套65平方米
的楼房，在最后与房屋出卖人李某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时，老赵执意要写上这
样一个条款：“卖方保证出卖的房屋内
没有出现过非正常死亡的事实或者其
他恶性事件，如果事后买方发现出现类
似事件，卖方应当向买方赔偿由此引起
的一切损失”。有了这样有一个条款，
老赵才放心地交了房款接受了房屋。
还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一年以后，老
赵就了解到该房屋在李某之前的郑某
居住时，郑某的母亲曾经在该房屋内发
生过煤气中毒死亡事件。

老赵找到房屋卖主李某要求李某
赔偿损失 5万元，在李某拒绝赔偿后，
老赵将李某诉讼到法院，以李某违约为
由要求李某赔偿损失 5万元。法院经
审理后，判决驳回了老赵的诉讼请求。

点评：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如果
当事人双方都可以按合同约定行使自
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就达到了
订立合同的目的，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如果有一方违约，但违约方赔偿了因违
约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非违约方也
同样可以达到合同订立的目的。因而，
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条款就是保证
对方履行合同进而使自己一方实现合
同目的的一种有效保证措施。但是，在
不少合同中，由于没有订立违约责任条
款或者违约责任条款约定的不明确，虽
然发生了一方违约的情况，非违约方也
不能使自己的损失得到赔偿，本案即属
于此种情况。

本案中，原告老赵为了防止买到
“凶宅”，特意在合同中作了约定。简而
言之，房屋出卖方出卖的房屋是“凶宅”
即为违约，要向买方赔偿损失。但是，
由于合同中没有对损失的数额进行约
定，而买方认为有损失，就要承担损失
数额是多少的举证责任，老赵提出了 5
万元损失的赔偿数额，但却没有提供为
什么损失就是 5万元而不是其他。如
果老赵能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写明“如
果事后发现该房屋为‘凶宅”，卖方赔偿
买方人民币 5万元”，法院也就能按约
定的5万元损失判决赔偿了。

周玉文 王超才

最近，北京媒体女记者丹丹，在朋友圈和微
博发布男朋友婚前出轨的消息，表达轻生念头。
2016 年 11 月 27 日凌晨，丹丹在安徽合肥一处住
宅楼从 11 层坠下身亡。经警方初步认定，丹丹
系自杀。有人认为出轨的男朋友应该为女友的
死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在类似事件中，谁来为自
杀者承担后果呢？


